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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量論文獻中同品 (sapak~a) 的定義＊

王俊淇

內容提要：｀｀同品＂是印度推理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，是因三相

理論必要的構成要素。國內因明學界争論多年的｀｀除宗有法＂問題

就與同品究竟启何的問題密切相關。在對垓同題的論争中，學者

們多將視野投向了捒那、法稱的推理體系究竟是歸納還是演繹的

問題之上，却很少嚴肅考察同品的定義，存在着對同品的誤解；甚

至有時爲了彌補因乃對這一概念的誤解而造成的理論衝突，諭争

者不得不引入更多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理論，形成了愈加繁冗的

硏究樣態。本文以同品定義启考察對象，選取佛教因明量玲文獻，

大致按照成書順序依次討論它們關於同品的定義，分析《入正理

諭》《正理門論》玄奘譯本的模糊性，明确除內遍充論外，佛教量諭

＊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（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

助）項目成果｀·藏譯《中論·無畏疏）譯注與研究＂（ 19XNF031) 階段性研究

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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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同品的定義應乃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，或通過所證性質這

一共通性，與主題相似的事物是同品＂。同時指出在內遍充諭之外

的佛教量論中，同品不包含作爲宗有法的主題，直到十一世纪膺藏

寂諭師建立的內遍充論，才將同品視為所有擁有所證性質的事物。

關鍵詞：同品；主題；腺那；法稱

一、問題所在

`'同品＂（ sapak;;a這是印度推理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，是因三

相理論必要的構成要素。按照玄奘的翻譯，因三相是對證因 (hhga,

he tu, sadhana) 的三項規定一—`'遍是宗法性＂＇＇同品定有性＂與｀｀昇

品遍無性＂。三者分別指：（ 1）證因是主題（宗，pak;;a) 的性質（法，

dharma); (2) 證因衹在同品中出現；（3) 證因絶不會出現在昇品

中。｀｀同品＂的概念出現在其中的第二相之中。由於在某一確定的

論證式中，昇品是同品的無，確定了何爲同品也就等於確定了何爲

昇品，那麼｀＇同品＂這一概念實際上同時關涉因三相的後二相。因

叩 腦於｀＇同品 "(sapa蕊a），現代學界最重要的先行研究是 Tillemans, T. J. F. "On 

Sapa捻a" Journal of Ind ian Ph i losophy, 1990, 1, pp. 53 - 79。該文以藏傳

佛教中格魯派與薩迦派腦於同品定義問題的争議爲綫索，討論了薩迦派對同

品的定義屬於傳統的外遍充論，而格魯派對同品定義受到了內遍充論的影響。

前者認爲同品是與宗有法相似的事物，而後者認爲同品指的是所有擁有所證

性質的事物。本文的題目雖然與 Tillemans 的論文相近，但問題意識却大相徑

庭。本文是以國內因明學界圍繞｀｀除宗有法＂問題的争論爲切人點，着重討論

對玄奘譯本的解贖方法，以及印度佛教量論對同品定義，最終明確除了十一世

紀寶藏寂(Ratnakara santi)論師提出的內遍充論，佛教量論對同品的定義都是

＂與主題相似之物＂，同品不包含作爲宗有法的主題。而寶藏寂的內遍充論要

求同品是所有擁有所證性質的事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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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是否正確理解｀＇同品＂的概念，對於判斷何爲同品以及證因的真

似，乃至對理解陳那、法稱乃至印度推理理論的性質而言，都至關

重要。

國內因明學界圍繞｀｀除宗有法＂問題争論多年，至今未息，核心

就在於同品與昇品是否需要排除宗的有法 (dharmin），即主題

(paksa國是否可以屬於同品或昇品。因爲昇品 (vipak;;a) 一般被

定義爲｀｀非同品＂（asapak顙或｀＇同品的無＂（ sapak;;abhava），因此我

們可以將｀｀除宗有法＂論争的核心進一步歸結爲，作爲宗有法的主

題是否包含在同品之中的問題。論争中，學者們多將視野投向了

陳那、法稱的推理體系究竟是歸納還是演繹的問題之上，却很少嚴

肅考察｀＇同品＂的定義＠，存在着對同品的誤解；甚至有時爲了彌補

叩 pa榕a 一詞有諸多含義，漢譯一般統一翻譯爲｀宗'\但是在｀｀同品＂（ sapak~a) 與

｀｀昪品 "(vipak:;;a）的情況下，pak$a 被翻譯爲品。譯詞的選擇需要考慮到語境，

因此玄奘的這一翻譯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問題。但pak~a 一詞對應於｀｀宗＂與

｀｀品＂二字，也許是造成古代以及現代因明學界誤解的原因之一。對於pa誌a 的

含義，在《正理門論i）中陳那解釋説：｀＇［反論者問：］豈不總以樂所成立合説爲

宗。云何此中乃言宗者唯取有法。［陳那答：］此無有失。以其總聲於別亦轉。

如言燒衣。或有宗聲唯詮於法。''(Tl628.32.lb810) 基於這一段落，｀｀宗＂有三

種用法：（ 1) 主張整體；（ 2) 主張中的主題（＝宗有法）；（ 3) 主張中的性質

（法）。關於pa蕊a 的含義的研究有 Staal J.F., "The Concept of Pa捻a in Indian 

Logic", J oumal of Indian Ph i losophy, 1973, Vol. 2, No. 2, p.156 -166. 以

及桂紹隆：＼:j-•'1 夕、、十一力論理學匕扣it忍 Pak~a, sapak$a, asapak$a<l)意味》，

載《印度哲學仫教學，｝， 2003 年，第 20—33 頁。本文爲了明確區分pak~a 的含

義，當pa區a 一詞單獨出現時，根據上述的三種用法，釆取三個譯詞，依次爲｀｀主

張'"'主題＂＂主張中的性質＂。

@ 除｀｀同品＂（ sapa蕊a)概念之外，許多與＂同品＂等同的概念也没有在｀｀除宗有法＂

論争中被嚴肅考察過。例如，陳那在《集量論，，2.5cd 頌中説明因三相時，用了

不一樣的一組術語： rjes dpag bya dang de mtshungs la 11 yod dang med la med 

pa'o I I 在半頌的梵文引文見於 Tarkarahasya, 作 anumeye' tha tattulye 

sadbhavo nasti這sati，按照這半頌，因三相可以被整理爲：（ 1) 在推理對象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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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爲對這一概念的誤解而造成的理論衝突，論争者伯不得不引入

更多的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理論，形成愈加繁冗的研究樣態。

現代因明學者對同品的誤解，除了過分倚重《正理門論》《人正

理論》的玄奘譯本外，玄奘的翻譯本身也并非無可指摘。那麼，釐

清各部論書中｀＇同品＂概念的含義，解析玄奘的翻譯技巧，無疑會增

迸我們對同品概念的理解，爲我們提供評價｀｀除宗有法＂論争各方

觀點所需的文獻學依據。因此，本文以｀＇同品＂定義爲考察對象，選

取佛教因明量論文獻，大致按照成書順序依次討論它們闕於｀＇同

品＂的定義。關於文獻的選取標準，除去陳那(Dignaga)論師的《集

量論》(Pram垣zasaTnuccaya)外，主要以梵文本現存的文獻爲選取

對象，以避免漢譯本或藏譯本因翻譯不清而造成錯誤解讀的可能。

此外述儘量選取了具有更大影響力的文獻，如：儘管寂護與蓮花戒

對同品的定義過於簡明，但鑒於二人顯赫的歷史、學術地位，本文

依然選取并討論了他們關於同品的定義。

（接上頁） ( anumeye sadbhava) ; (2) 在與其一樣的事物中有（tatt ulye

sadbhava); (3)在没有的事物中無 (nastit益ati)。按照陳那的自注，「」es dpag 

bya(anumeya)指的是爲法(chos)所限定的有法(chos can) 。第二相中的＂其＂

(tat)指的正是推理對象(anumeya) 。因此，這裏的第二相的意思是，證因存在

於與推理對象（＝宗有法）一樣的事物之中。由此可知，tatt ulya 是｀．同品＂

(sapak~a) 的同義詞。此外，在正理學派 Uddyotakara 論師的作品中，·`同品＂

(sapa蕊a) 的同義詞還有｀．彼同類"(tajj atiya) 、"與彼相似之物＂（tatsamana) 、

｀｀與彼一樣之物"(tadrs）。限於篇幅以及本文的主旨，對這些概念的考察從略。

參見 Katsura, S. ｀疝gnaga On Trairupya", ] oumal of Ind ian and Buddh ist 

S tud ies, 1983, 32 (1), pp. 15-21. Katsura, S. "On Trairupya Formulae", 

Buddh ism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rel igions: Essays in honour of Dr. Shozen 

Kumo i on h i s seventieth 阮thday. Kyoto: Heiraku」i Syoten, 1985, pp. 161 -

172. Katsura, S. "Dignaga On Trairupya Reconsidered: A Reply to Prof. 

Oetke'＇．載』＞卜0)文化匕論理：户崎宏正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戶福岡：九州

大學出版會， 2000 年，第 241一266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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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同品(sapak~)的定義

（一）《正理門論》與《入正理論》對同品的定義

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，在陳那、法稱之前，｀＇同品＂的概念已經

出現在《順中論》所提到的｀｀因三相＂之説中：｀｀朋中之法，相對朋無，

復自朋成。叨）宇井伯壽®已經指出，｀｀朋中之法＂明顯對應於陳那因

三相的第一相pak;;,adharma (tva），因此｀｀朋＂字是paksa 的譯詞無

疑。｀＇相對朋無＂對應於第三相，＇＇相對朋＂可能翻自 vipak;,a。那

麼，｀｀復自朋成＂就應該對應於陳那因三相的第二相，其中的｀｀自朋＂

可能對應於玄奘所譯的｀＇同品＂（ sapak等）一詞®。

遺憾的是，《順中論》并没有嚴格給出｀｀自朋＂的定義，衹是提

到：｀｀與朋相似，得言相似。以相似故，有自他朋。噴）這一句可能是

自朋的定義，但因爲原文作｀｀自他朋＂，因此并不能確定該句的具體

CD Tl 565. 30.42a24. 

® 參見宇井伯壽：《印度哲學研究）第五卷，東京：岩波書店 1929 年版，第 447一

450 頁。

® 宇井伯壽考慮了＂自朋＂的梵文原文爲 svapak~a 的可能。他認爲或者 sapak~a

是 svapa蕊a 的俗語形式，或者《順中論；）譯者另有考量，故意將 sapak~a 翻譯爲

｀｀自朋＂。而桂紹隆直接將｀｀自朋＂的梵文原文推定爲 svapak~a。參見 Katsura,

S. "On Trairupya Formulae", Buddh i sm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rel igzon.I : 

Essays i n honour of Dr. Shoz,,.,, Kumo i on h i s seventieth bi r thday. Kyoto: 

Heirakuji Syot en, 1985, pp. 161-172. 

關於J頏中論》因三相的解讀史，參見梶山雄一：＼｀仫教知識論<l)形成i逹趴講座

大乗仫教 9：認識論匕論理學｀｀，東京：春秋社 1984 年版，第 83—93 頁，與慧光：

《〈順中論〉初探》逋趴佛學研究）2004 年第 13 期．第 293一306 頁。

@ Tl565.30.42b26 - 2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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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義，也無法確定｀｀自朋＂所指爲何，因此｀｀自朋＂是否就是＇＇同品＂難

以最終確認。此外，《順中論》中的因三相説與自朋的概念并没有

對其後的漢傳因明造成什麼影響。漢傳因明對同品的理解，主要

依據的文獻是陳那(Dignaga) 的《正理門論》(Nyiiyamukha)與商羯

羅主(Sankarasvamin) 的《入正理論》(Nyiiyapravesa ），二者均由玄

奘三藏翻譯。《正理門論》對同品的定義如下：

若品與所立法隣近、均等，説名同品，以一切義皆名

品故。。

儘管在漢傳佛教的翻譯史中，玄奘的翻譯素以忠實與準確著

稱，但這一句的翻譯却問題重重：在此定義中，玄奘的翻譯没有充

分體現出幾個梵文關鍵詞原文的格，因此可能造成如下誤解：｀｀若

某品與所立法隣近、均等的話，那麼它被稱爲同品。因爲一切事物

都被稱爲品。＂即课認爲同品與所立法相似，按照這種誤解，在以所

作性證明聲音無常性的推理式中，同品應該與所立法無常性相似。

類似的誤解在玄奘的《人正理論》譯本中得到進一步的加強。

《人正理論》漢譯本説：

謂所立法均等義品，説名同品。如立｀｀纊常＂，瓶等撰常，

是名同品。®

與《正理門論》一樣，從字面上看，同品被定義爲與所立法均等

的義、品。以無常性推理式爲例的話，同品與所立法無常性均等。

這樣的讀法從漢語來看是非常自然的，但如果我們將《入正理論》

CD Tl629.32.7a27- 28. 

CT) Tl630.32.llb7- 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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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梵文本與藏譯本納入考慮，玄奘的翻譯以及按照字面意思産生

的理解并不準確。這一段落的梵文原文可以譯作：

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 (samanya），相似的 (samana)

事物是同品。例如，在興常的磬音是所證的情況下，興常的瓶

等是同品。叩

按照這一定義，｀＇同品＂（sapak預）中的｀＇同 ''(sa)被解釋爲｀＇相似

的＂（samana），那麼｀＇同品＂（ sapak ;ia) 的字面意思便是＇＇相似的主

題＂，在引申意義上則轉變爲｀｀與主題相似之物＂ 主題與同品

（相似的主題）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而相似。在上述《人正理

論》所擧的例子中，主題聲音與同品瓶等由於所證無常性上的共通

性而相似。因此，同品之所以被叫做同品，就在於它與主張命題中

的主題（等同於宗有法）通過所證性質而相似。

進一步對比玄奘譯本，可以明確其存在着三個基本特征：第

-, sadhyadharmasamanyena 的具格在翻譯過程中可能丟失了；第

二，梵文中有｀＇共通性"(samanya) 與｀＇相似的＂（ samana)兩個詞，而

玄奘翻譯的｀｀均等＂一詞應該對應的是｀＇相似的＂（samana) 一詞，那

麼｀｀共通性"(samanya) 這個詞被玄奘省略了；第三，由於省略了具

格｀｀共通性"(samanya) 一詞，衹留下了作爲形容詞的｀｀均等'\從而

造成了將同品誤解爲與所證性質均等的可能。但實際上，同品并

不是與所證性質均等，而是通過在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與主題

均等。

叩 sadhyadharmasiimiinyena samano"rthab sapa為ab I tadyatha I anitye 蕊bde 涵dhye

ghat ad ir anity曲 sapa転ab 11 NP p.1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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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麼，《入正理論》的藏譯本是如何處理同品的定義呢？《入正

理論》的藏譯有二本：一者基於梵文本翻譯而成（簡稱 NPs-T ），北

京版的編號爲 5706 ，德格版未收錄。二者基於漢譯本轉譯而成

（簡稱 NPc-T），北京版編號爲 5709 ，德格版編號爲 4208。關於同

品的定義，前者作 bsgrub par bya ba' i chos kyi spyis don m t shungs 

pa nyid m thun pa' i phyogs de I NPs-TCP 180b7) 此句與梵文本逐

字對應。後者作 bsgrub par bya ba' i chos kyi spyis (spy直 P)

m t hun pa n i m thun phyogs su br」 od do I I NPc-T CD 89a2, P 

185a3) 。值得注意的是漢譯本中的｀｀均等＂一詞，在其藏譯本

(NPc-T) 中成了 spyis(-samanyena) 與 mthun pa(samana) 兩個詞。

從這一句的翻譯來看，實際上 NPc-T與作爲其底本的漢譯本并不

一致，而是與梵文本或 NPs-T接近，漢譯中的｀｀均等＂一詞無論如何

都無法直接轉譯爲 spyis (-samanyena)與 mthun pa (samana)兩個

詞，將｀｀均＂與｀｀等＂分開，從而依次匹配 spyis(~samanyena)與 mthun

pa(samana) 的讀法則顯得更加牽強。因此，最合理的解釋是，

NPc-T的翻譯明顯參考了梵文本或 NPs一T立可以大膽推測，正是

由於漢譯本此處翻譯的模糊性，使得轉譯者不得不尋求梵文本或

NPs-T 以訂正此句。

叩 例如，在（（人正理論》介紹因三相的段落中，玄奘創立了｀｀遍是宗法性＂｀．同品定

有性＂｀｀昪品遺無性＂三個譯詞。其中的｀｀遍＂｀｀定＂｀｀遍＂作爲限定語，不見於梵文

原文，很可能是玄奘受到當時學界新潮流影響而添加的內容。 NPc-T的翻譯儘

管以玄奘譯本作爲底本．但在三相的翻譯上完全忠實於梵文本。而 NPs-T對

三相的翻譯則帶有法稱思想的色彩，含有 nyid(eva) 、 nges pa(n這cita) 。因此，

從這一事實可以推知 NPc-T的翻譯明顒參考了梵文本。關於這一問題的研

究，參見 Katsura, S. "On Trairupya Formulae." Buddh i sm and its relation to 
other religions: Essays in honour of Dr. Shozen Kumo i on his seventieth 
bi rthday. Kyoto: Heiraku」i Syoten, 1985, pp. 161 - 172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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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《人正理論》膈於同品的定義應該是：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

的共通性(samanya），相似的 (samana) 事物是同品。＂而玄奘譯本

｀｀謂所立法均等義品，説名同品＂的翻譯則過分簡潔。衆所周知，玄

奘的漢譯有時衹是機械地將每一個梵文詞翻譯爲漢語，而没有將

其具有的格翻譯出來，例如：｀＇同品定有性＂與｀｀昇品遍無性＂的翻

譯就是如此。前者指的是，證因衹存在於同品中，後者指的是，在

昪品中證因一定不存在，因此，這裏的｀＇同品＂與｀｀昇品＂二詞表示

的是＇＇在同品或昇品之中＂，正好對應於梵文中位格的 sapak;;e 與

vipak;;e。帶著這樣的从讠只重新閲讀｀｀謂所立法均等義品，説名同

品＂一句，這句話在玄奘頭腦中或許應當解作｀｀謂由所立法，均等義

品，説名同品＂，即玄奘在這裏很可能省略了｀｀所立法＂的格。這樣

的話，儘管玄奘没有翻譯 samanya 一詞，但在後世的理解中，有將

sadhyadharmasamanya 理解爲持業釋複合詞的案例，那麼

sadhyadharma 就是 samanya，玄奘省略後者的原因也就解釋得

通了。

以這樣的理解回溯陳那《正理門論》｀｀若品與所立法隣近、均

等，説名同品，以一切義皆名品故'\這一句可能像《人正理論》漢譯

本一樣存在著省略格與簡化翻譯的現象，即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

通性＂（ sadhyadharmasamanyena) 一詞中－samanyena 被省略的可

能。那麼，在重新填人－samanyena 一詞後，這一句就應該作如是

解：｀｀若品(* pak;;a) 由於所立法上的共通性，［與主題（paksa)] 隣

近、均等（＊ samana) 的話，説名同品(* sapak;;a), 以－切義（＊

artha) 皆名品故。＂

鑒於《正理門論》無藏譯本，且梵文寫本尚未公布，因此，關於

《正理門論》的解讀終究不過停留在猜測的層面。我們祇能寄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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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未來《正理門論》梵文寫本的面世。但是，我們依然有足哆多的

文獻證據，足以證明筆者上述對《人正理論》《正理門論》的解讀是

可行的。以下，筆者將會依次檢討這些證據。

（二）《集量論》對同品的定義

《集量論》(Pram幼asamuccaya)是陳那之作，無梵文本與漢譯

本，僅存兩藏譯本：一者爲 Vasudhararak~ita 譯本（簡稱 P＄），德格

版編號爲 4204，北京版編號爲 5701 ；二者爲 Kanakavarman 譯本

（簡稱 P蝨），德格版未收錄，北京版編號爲 5702。兩譯本的出人很

大，翻譯品質均不高，關於同品定義的部分也是如此。不過儘管如

此，從兩藏譯本，我們依然可以讀出相當重要的信息。在該論的第

三章第 18 頌之前的長行中，陳那給出了同品的定義：

don t hams cad phyogs su byas pas nye ba' i phyir bsgrub 

par bya ba' i chos spyis m t hun pa' i phyogs so I I PSK (P no. 

5702, 130a6 - 7) 

因爲一切事特（＊ artha) 是主題(* pak;;a），故由於臨近，

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，相似的主題是［同品］。

… bsgrub par bya ba' i (ba P) chos kyi spyis phyogs pa 

(om. D) dang m thun pa' i phyogs m t shungs pa' i don t hams cad 

phyogs zhes bya ba st e …P&,, (D no.4204, 45a2; P no.5701, 

48a2) 

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 (spyis, * samanya) 而與主題

(phyogs pa, * pak;;a) 相似的主題。一切相似的事物被稱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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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。

前者 P蝨給出的定義與《正理門論》非常接近，都包括了｀｀一切

事物是主題＂（｀｀以一切義皆名品故＂）這一理由，都有｀｀臨近＂（或｀｀隣

近＂）、｀｀主題＂（或｀｀品＂）、｀｀所證性質＂（或｀｀所立法＂）等核心要素。可

以想見，這一句的梵文原文一定與《正理門論》的梵文原文有密切

的關係。O 而後者 P＄缺少了｀｀臨近＂（或｀｀隣近＂）這一關鍵要素，且

｀｀一切事物是主題＂并没有作爲同品被稱爲｀＇相似的主題＂的理由出

現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P＄明確提到了同品與主題（phyogs pa, 

* pak等＝宗有法）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而彼此相似。此外，

上述的二譯皆避免了《正理門論》《人正理論》漢譯本中的｀｀壓縮＂現

象，清晰地區分了｀｀共通性 "(spyis, * samanya) 與｀＇相似的＂

(mthun pa, * samana)兩個詞。

因此，根據《集量論》的兩藏譯，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：按

照《集量論》中陳那的看法，同品絶不會與所證性質（所立法）均等，

而是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，與作爲宗有法的主題相似。

那麼，有没有可能陳那對同品的定義比較古老，而玄奘的翻譯

代表著陳那之後當時學界更新穎的學術觀點呢？這樣的假設恐怕

依然難以成立，主要理由在於，陳那對同品的定義在其後的量論文

獻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，直到十一世紀佛教內遍充論的出現，纔改

變了同品的定義。以下，本文將討論陳那後學對同品的定義。

® 有趣的是，根據北川的研究， PSK 的翻譯儘管更加簡明，但與勝主慧對《集量

論）〉的注釋并不一致。參見北川秀則：《亻＞卜古典論理學(1)研究：陳那

(Dignaga) (1)体系》，東京：鈴木學術財団， 1965 年，第 175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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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定量論》對同品的定義

《定量論》 (Pramii刀avin iscaya) 是佛教量論大師法稱

(Dharmakirti)創作的七論之一，被視爲法稱思想成熟的代表作；法

稱則被視爲陳那之後佛教量論的最高峰，在其身後，法稱的量論體

系甚至取代了陳那之學。根據《布頓佛教史》，法稱師承於自在軍，

而自在軍則是陳那的弟子。叩而根據 Frauwallner 、 Franco 等人的

硏究氱法稱的活躍期稍晚於玄奘的留學，而早於義凈留學期。因

此，無論從法稱的學術地位，還是從法稱的年代來看，法稱對同品

的定義都是陳那之後最無法忽視的存在。

在《定量論》第三章｀｀爲他比量品＂第 33 頌的自注中，法稱給出

了同品的定義：

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 (samanya），相似的 (samana)

事物是同品。®

(D Obermiller, E. "History of Buddh ism (Chas-~ by zmg) by Bu-Sto11 I I. Part 

the H istory of Buddh ism i11 India a11d T ibet." Materialien zur Kunde des 

Buddhismus. Heidelberg: 0. Harrassowitz, 1932, pp.152 - 155 

® Frauwallner, E. "Landmarks in the H istory of Indian Logic." Wiener 

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Siidasiens, 1961, pp. 125 一 148

Krasser, H. "Bhaviveka, Dharmakirti and Kumarila." Devadattzyam 

J oha1111es Bronkhorst Felicita ti011 Volume. Bern• Berlin• Bruxelles• Frankfurt am 

Main• New York• Oxford• Wien: Peter I..ang, 2012, pp. 535- 594. 

Franco, E. ·• Xuanzang's Silence and Dharmakirti 's Dates." Wiener 

Zeitschrift fur 聶 Kunde S iidasiens-Viemza ]oum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, 

Bd. LVI-LVII/2015一2018. Wien: 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

Wissenschaften, 2018, pp. 117-141 

@ sadhyadharmasamanyena samano'rthab sapa誌abl PVin p.44, 1.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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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定義與《人正理論》梵文本對同品的定義完全一致。｀｀共通

性＂與｀｀相似的＂兩個詞都得到了保留，同品也并非與所證性質（所

立法）相似。

按照一般情況，與陳那有不同主張時，法稱一定會詳細解釋他

爲何與陳那阿闍梨不同，例如法稱在取消陳那建立的｀｀相違決定＂

類型的似因時，不但講解了自己爲何取消它，還爲陳那阿闍梨做了

一定程度的辯護。因此，考慮到《定量論》就同品的定義衹有這一句

話而已，我們很難設想法稱所理解的同品會與陳那、商羯羅主有什

麼重大的差昇，也看不到陳那到法稱之間同品概念發生了任何

變化。

（四）《正理滴論》對同品的定義

創作於《定量論》之後的《正理滴論》(Nyiiyabindu)立是法稱

成熟期的另一部作品。在《正理滴論》中，法稱給出的同品定義如下：

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 (samanya)' 相似的事物

(artha) 是同品。 NB 2.7<2l 

《正理滴論》對同品的定義與《人正理論》梵文本以及《定量論》

完全一致。

法稱《正理滴論》的注釋書《正理滴論注》(Nyayabindu~zkii)作

者法上(Dharmottara, ca.740- 800)對此句有詳細的注釋：

O 參見 Frauwallner E., "Die Reihenfolge und Entst ehung der Werke 

Dharmaklrti 's ". Asiatica,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. Leipzig: Otto 

Harrassowitz, 1954, pp. 142-154. 

@ siidhyadharmasamiinyena samano'rth曲 sapa蕊ab! I NB 2.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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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品是相似的事物。基於施設(upacara），與主題(pak;;a)

相似的、頫似的 (sad.r sa) 事物被稱為主題（paksa)O ，為｀＇相似

的＂遣個詞所限定。同品指的是相似的主題。并且，［同品中

的］＇＇同＂字是｀＇相似的＂［這個詞］的替代要素 (adesa) 。可能有

如下的［疑問］：｀｀主題與同品之間的共通性 (samanya) 是什麼

呢，通過它，同品與主題相似 (samana）？＂［法稱］答：｀｀通過所證

性質這一共通性。＂意思是：｀｀此所證性質因為尚耒被證明，所

以是所證；并且因為依賴於他物［即基底］，所以是性質；并且

所證不是殊物 (v為e等），而是共通性 (samanya) 。因此説，在這

裹，所證是共通性。它 (sadhyadharmasamanya) 既是所證性

質，也是共通性。因此（面），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，同品

與主題相似。＇遷）

o 舍爾巴茨基校訂本作 sapak$a, Malvania 本作pak$a，藏譯本作 mthun pa' i 

phyogs(D no.4231, 49a3) 。根據 Durvekamisra 的復注，在Durvekami sra 的年

代(10—11 世紀），某寫本中已經出現了 sapa蕊a 的昇讀(kvacit sapa蕊a ukta iti 

pathab) 。本文采用 Malvania 本的讀法，主要的理由是：（1) ｀｀施設''(upa函a) -

詞表明．雖然同品并不真的是主張中的主題，但由於在所證性質上的相似性，所以

同品也可以被比喻似地稱爲主題。按照法上的解釋，同品的字面含義是｀｀相似的主

題"。 (2) 隨後的samiinasabdena vi硒yate 一句表明了 sapak:;a 中 sa=samana

限定了pa捻a。這一句的主語毫無疑問是paksa。之所以主語被省略，是因爲

與前一句共享同一主語的緣故。那麼，前一句的主語也應該是pa蕊a。

@ samiino'rth曲 sapak迪Isam缸曲 sa由約yo'rthal;, pa蕊 enasa pa極 ukta upa函函t I 

sam却a 蕊bdena w沁yate I sam訕al;, pa國 sapak硨， samiinasya ca sasabdad函abI

syad etat一如m tatpa尽sapak:,ayob 函函nyarp yena sam鈿曲 sap曲油p函enety

aha 一涵dhyadharmasiim靦yeneti I 涵dhy丞 casau asiddhatvat, dharmas ca paras

「itatvat sadhyadharmal;, I na ca v玲e:;al;, sadhya l;,, api tu samanyarp I ata iha 

samanyarp sadhyam uktam I sadhyadharmas casau samanyarp ceti sadhyadhar 

masiimanyena samana l;,pak:;ei:ia sapa际a iti arthal;, 11 NBT pp. 17 -1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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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｀＇同品＂的字面意思是｀＇相似的主題＂，因此法上首先解釋

了爲什麼同品也被稱爲｀｀主題＂。法上認爲，同品并不真的是推理

式的主題（等同於宗有法），而是在施設的意義上，被稱爲主題而

已，同品實際上指的是與主題相似的、類似的事物。接着，法上解

釋説，｀＇同品＂（ sapak;;a) 中的＇＇同＂（ sa) 指的是形容詞｀＇相似的＂

(samana) 。這一解釋與陳那、商羯羅主的説法并無二致。稍稍不

同的是，法上將複合詞 sadhyadharmasamanyena 解釋爲持業釋，不

同於一般理解的持業釋（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")。®按照法

上持業釋的解釋，這一複合詞應該理解爲｀｀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

性＂，即同品與主題之所以相似，是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。

因此，儘管法上對複合詞的解釋稍有不同，但并不影響同品的

定義本身。法上自己最後總結説：｀｀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，同

品與主題相似。＂這明確表明，同品絶非像玄奘譯本的字面意思－

樣，與所立法均等，而是與作爲宗有法的主題在所證性質上相似。

（五）《攝真實論》與《細疏》對同品的定義

作爲法上的同時代人，寂護及其弟子蓮花戒是八世紀後半段

最重要的佛教學者。寂護創作的《攝真實論》與蓮花戒的注釋書

《細疏》堪稱當時的印度思想界的百科全書，囊括了佛教與其他學

派的種種哲學觀點。在該書的第十八章｀｀觀比量品＂中，蓮花戒對

叩 例如，耆那教論師獅子賢C Haribhadra)將複合詞涵dhyadharma函manyena 解釋爲

兩種： "sadhyadharma函manya 指的是所證性質的［共通性］或基於所證性質的共

通性。"(sadhyadharmasya sadhyadharmei:ia vii siimanyarµ sadhyadharmasa 

miinyam I NPV pp.16 - 17) 即第六格或第三格的依主釋複合詞。前文曾分析

玄奘翻譯中省略 samiinya 的案例，這很可能意味着玄奘將 sadhyadharmasa

manya 理解爲持業釋複合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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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33 頌的注釋中，首先援引了同品的定義：

震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 (samanya ），相似的

(samana) 事物是同品。＇'CD

｀｀説''(ucyate)字表明蓮花戒對同品的定義援引自他處。與前

文對照可知，該同品的定義與《人正理論》梵文本或《正理滴論》完

全一致，｀｀共通性＂與｀＇相似的＂兩個詞都被保留下來。

其次，爲了解釋基於宗有法，如何確立遍是宗法性、同品、昇品

的問題立在第 1436 頌中，寂護也提到了同品的定義：

因乃存在於擁有著想要認識到的特性的［有法］之中，遍

是宗法性［被確立］。基於與彼［有法］的相似性而有同品。基

於狓［同頫］的典而有昇品。®

從語義上看，第一個代詞｀｀彼''(tat)應該指偈頌開頭的

JIJ瓿sitavi se等，即擁有着想要認識到的特性的宗有法，而所證性質

（｀｀所立法＂）并没有出現在前後文之中，因此指的不可能是所證性

質。并且，這一頌解釋的是如何基於宗有法確立遍是宗法性、同

品、昇品。因此，第一個代詞｀｀彼＂（tat)指的就應該是宗有法，而第

二個代詞｀＇彼＂（tat)則指的是同品。原因在於，從陳那以來，昇品

一般被定義爲非同品 (asapak等）或同品的無 (sapak;,abhava），所以

昇品是基於同品而被確立的。

。舜dhyadharmasiimanyena samiino'rthat, sapa榕a ity ucyate I TSP, p.513 

CZ) bhavatu nama 」 l]函sitavise~o dharmi prakrtal, tathapi sii kriyamii面 vyavasthii

pra虹tarµ dharmii:,.am 氬tya katharµ kartavyety aha 」ij n詞teti I TSP, p.513 

@ jij璃sitavi se~ e hi varttan紅pak~adharmatii I sapak~as tatsamiinatviid vipak~as 

tadabhavata相 I TS k. 1436, p.5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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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總結而言，寂護與蓮花戒認爲，同品與作爲宗有法的主題

相似。

與我們在法稱《定量論》《正理滴論》所見的情形一樣，寂護與

蓮花戒的説明非常簡潔，并没有提出任何新説，此外蓮花戒給出的

定義更是明確出自《人正理論》或《正理滴論》。因此可以斷定，寂

護與蓮花戒在這裏對同品的理解與陳那、商羯羅主、法稱無畀。

（六）後期佛教量論綱要書對同品的定義

受到法稱《正理滴論》以及法上《正理滴論注》的強烈影響，公

元十世紀後期的幾部佛教量論綱要書也是按照同樣的方式定義同

品卫例如，勝敵（Jitari)的 Hetutattvopade .sa説：

何爲同品？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，相似的［事牣］是

同品。例如，瓶等。®

這一定義與《人正理論》梵文本或《正理滴論》非常接近，區別

僅在於：（ 1）勝敵按照法上《正理滴論注》提出的持業釋解釋，將

涵dhyadharmas缸画yena 拆分爲同格的｀｀所證性質"(sadhyaclharme璃）

與｀｀共通性 "(samanyena) 兩個詞，實際的意義與複合詞

sadhyadharmasamanyena 無二；（2）省略了｀｀事物"(artha, 義）一詞，

但形容詞｀＇相似的＂（samana)本就可以指｀＇相似的事物＂，因此這一

省略并没有帶來句子含義上的任何變化。由此可知，勝敵對同品

® 在本文列舉的幾部量論綱要書之外，佚名氏的 Tarkarahasya 對同品的定義與

《人正理論》梵文本、《正理滴論》完全一致，故略去不表。

~ kati sapa蕊al;, I sadhyadharmei:ia siimanyena samanati sapa蕊o yat hii ghat ad ir iti 

丨 I HTU p.261 勝敵的另一部量論綱要書 Biiliivatiiratarka (D no.4263; P no. 

5760)對同品的定義更加簡潔：｀＇相似的主題是彼之同品。＂（mtshungs pa' i 

phyogs ni 'd凸 mthun pa' i phyogs so 11 D329a7; P353b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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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理解與《入正理論》梵文本或《正理滴論》一肱相承。

而另一部佛教量論綱要書明藏寂（Vidyakarasanti)的

Tarkasopiina 則更詳細地指出：

通過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，相似的［事物］是同品。與主

題(pak額）相似的、類似的事物被稱乃同品。基於施設，［＇｀主

題＂一詞］爲｀＇相似的＂一詞所限定。相似的主題是同品。并

且，基於yogavibhagaCD,`' 同＂字是｀＇相似的＂［這個詞］的替代要

素。但是不能將［同品］讀作｀｀擁有相似主題之物＂＠。因爲像

這樣[sapak;xt作启多財釋複合詞的話］，同品所具有的、與主

題的相似性没有被表現出來，只有主題所具有的、與同品的相

似性被表現出來。而這并不存在。因爲同品不是極成的。現

在，巳搓定義了它。又，［主題所具有的、與同品的］相似性是

由所證性質這一共通性導致的。®

明藏寂與法上一樣認爲，由於｀＇同品＂（字面意思爲｀＇相似的主

題＂）指的實際上是｀｀與主題相似之物＂，而非字面意義上的＇＇相似的

叩 yogavi bhaga 是一種梵文語法學的技巧，由語法學家 Katyiiyana 最早使用。該

技巧一般指的是＂拆分某一規則爲二門或者｀｀拆分某一個詞爲二＂。在這裏，明

藏寂認爲， sapa區a 作爲持業釋複合詞，被拆分爲 samana 與pak0a，正是基於

yogavibhaga 技巧。

® 將｀｀同品＂（ sapa榕a)作｀｀擁有相似主題之物＂的讀法是將其視爲多財釋複合詞。

@ sadhyadharmasiimanyena samiino'rthab sapak0ab samana ]:i sadrso [yo]'rthab 

(pa蕊ena) sa sapa區a uktab I upacarat samanasabdena visi0yate I samanab pa蕊

ab sapa蕊ab I samiinasya ca sa sabdade so yogavibhagat I samana]:ipa际o'syeti tu 

na kartavyam 丨 evaI]1 hi pa蕊ei:ia sadrsyaIJ1 [sa]pak0asya na pratipaditaI]1 syat 

I pak0asyaiva ca sapak0asadr s yaIJ1 pratip訕tam syat丨 na caitat I sapak0 

asyaprasiddha這t I idanlm eva hi talla蕊ai:iaIJ1 kriyate I samanatii ca 

siidhyadharmasiimanyena I TSo p.28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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丨題'\畢竟同品并不是某一論瞪式的主題，因此｀｀同品＂（｀｀相似的

主題＂）的稱呼是一種施設。既然作爲一種施設，那麼｀＇同品＂

(sapaksa)就可以作爲持業釋複合詞，從而使得自陳那以來，歷經

商羯羅主、法稱、法上等諸多論師認可的詞源學解釋｀｀ sapaksa = 

samanab paksab"得以成立。之後，明藏寂針對多財釋解釋，提出

了反論意見立他認爲，如果｀＇同品＂（sapaksa) 一詞是多財釋，那麼

`'同品＂的意思應該髮成｀＇擁有相似主題之物＂，這樣的話，衹有主題

所具有的、與同品的相似性被表現出來，但同品所具有的、與主題

的相似性没有被表現出來。因此，明藏寂堅持了自陳那以來針對

sapak額的持業釋複合詞解釋，并且，按照明藏寂的理解，主題與同

品之間的相似關係應該是對等的。

《説論理》(Tarkabha領）是解脱藏護 (Mok;;akaragupa, c.1050 -

1202)論師創作的佛教量論綱要書。該論書遵循了《正理滴論》的

｀｀現量＂＇＇爲自比量＂＇為他比量＂的三章結構。在其第二章中，解脱

藏護説到：

同品指的是相似的主題，意思是，與主題相似的喻例有法。®

CD 對多財釋解釋的反對意見，亦見於D.rrvekarnisra 所作的、對法上《正理滴論注》的疏之

中。見 Malvania D.. ed. "Paiz4 ita Durveka M硒's Dharmottarap rad,pa: 

Being a sub-commentary on Dharmottara's Nyiiyubindu（庫， a commentary 

on Dharmakzrti 's Nyiiyabindu ", Pa tna: Kashiprasad Jayaswal Research 

Institute, 1955, pp.97- 98 。

(2) samanab pa蕊ab sapa極bl pa榕el).a saha sadrso dr~tantadharm ity arthal;i I TBh 

p.13 解脱藏護將同品等同於同法喻的做法可能并不準確。因爲同品衹需要在

所證性質上與主題相似，但并不一定在證因上與主題相似。正因爲如此，因的

第二相才允許證因祇出現在某些同品中就可以，并不要求出現在所有同品中。

但同法喻則是在所證性質以及證因兩方面都與主題相似。也就是説，一般而

言，同法喻包括的事物少於或等於同品。因此，解脱藏護的這個説法是不準

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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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半句是對同品 (sapak等）進行的詞源學説明，與《人正理論》

以來的傳統一樣，垓节認爲｀＇同品＂中的｀＇同＂指的是｀＇相似的'\而

`'品＂指的是作爲宗有法的｀｀主題＂。正如前文曾提到的法上所述，

將同品按照詞源學的解釋，解釋爲｀＇相似的主題",其實是一種施

設，因爲同品并不是論證式的主題。因此，解脱藏護在後半句中，

給出了｀＇同品＂實際含義的説明。他指出，同品指的是｀｀與主題相似

的喻例有法＂。按照這個説明，首先，同品與主題相似。其次，同品

指的同法喻的有法。

由上述材料可知，即使是在印度佛教最後期的量論綱要書中，

｀＇同品是與主題相似之物＂的定義始終没有改變。

（七）《內遍充辯護論》對同品的定義

《內遍充辯護論》 (Antarvyiiptisamarthana) 是十一世紀初寶

藏寂(Ratnakara santi)論師的作品。在該論書中，寶藏寂爲了論證

剎那滅論，規避｀＇不共不定＂等過失，接納了源自耆那教的內遍充

論。他一改之前佛教量論依靠同類例與昇類例確定遍充關係的外

遍充論的傳統，主張遍充關係的確立不需要外在於主題(pak~a) 的

喻例，祇依靠主題自身，在主題自身之中就可以被推理所把握。室

藏寂指出：

在此喻例之中，兩種被看到的性質®之間的遍充關係被

把握。但是，在主題之中，衹看到證因的時候，遍充關係被

理解。

并且，［遍充關係］囊括一切［情況］，此［遍充關係］依賴於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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｀｀兩種性質＂指的是所證性質與證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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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遁性。但是在有法之中，此［共通性］的存在基於推理而被

葛識到。。

他認爲，在喻例之中，確實如之前佛教量論的外遍充論所説一

樣，證因與所證之間的遍充關係可以被把握到。但是在主題之中，

衹能移見到證因，但遍充闢係依然能哆被理解。這是因爲遍充關

係囊括一切情況，依賴於共通性(samanya），而共通性的存在可以

由推理認識到，并不一定要像之前的外遍充論一樣強調共通性必

須在喻例中被反復經驗到。關於遍充關係，寶藏寂還説：

此［邏充關係］依棘於能證性質一般。［此能證性質一般］

不依賴於某個特殊的有法。例如，［遴充關係被表述爲］＇｀凡有

畑處，皆有火＂，而非｀｀凡有姻的廚房，皆有火＂。®

寶藏寂在這裏強調，遍充關係所依賴的是一般性的、普遍的姻，

而非在某個喻例有法（如馬房）之中的姻，這也就是他所認爲的非必

需的喻例。在這樣的內遍充論理論下，寶藏寂也一改他之前包括陳

那、法稱、法上、寂護等外遍充論者的蒯於同品的定義，他説到：

同品指的是，憑藉共通性，所有擁有所證性質的事物。而

昇品指的是不擁有此［所證性質］的事物。®

o 蝠ante g西ate vyaptir dharmayos tatra dr~ t ayo l;i I he tuma trasya dr~ tasya 

vyiiptil;i pak~ e tu gamyate I I sa ca sarvopasarphariit samanyam avalambate 丨

tasya dharm i1;i vr ttis tu pra tlyetanumanatal;i I I A VS, p. 64. 

CT) iyam anape知tadharmivi §e~arp siidhanadharmamat ram avalamba te I tad yatha 

\ yat ra dhumas tat riignir iti I na punar yat ra mahanase dhumas tatragnir iti \ 

AVS, p.66. 

G) sadhyadharmayuktal;i sarval;i samanyena sapak~al;i, atadyuk ta s ciisapak~a iti I 

AVS, p.10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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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裏的同品不再像之前其他文獻中所規定的，必須是在所證

性質上與主題相似之物。寶藏寂強調，憑藉共通性，所有擁有所證

性質的事物都是同品。那麼，作爲宗有法的主題自然也就變成同

品的一部分。

＝釷¥^
一丶 n'nn阿

經過上述的考察，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几條基本結論：

首先，《正理門論》《人正理論》的玄奘譯本可能存在着省略｀｀共

通性"(samanya) 一詞，省略翻譯具格格尾的現象，這直接造成了

`'同品與所立法均等＂的誤讀可能。

其次，從《人正理論》梵藏譯本、《集量論》乃至印度佛教最後階

段的量論綱要書，｀｀由於所證性質上的共通性，與主題相似的事物

是同品＂這一同品的定義始終是量論的主流。其中，唯一的變化僅

在於複合詞 sadhyadharmasamanyena 是持業釋還是依主釋的解釋

上。但這一變化并没有改變同品與主題相似的事實。

最后詞品定義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十一世紀初寶藏寂（Ratnakara

santi)論師的《內遍充辯護論》中。爲了維護剎那滅論證，他吸收

了耆那教的內遍充論，認爲遍充闢係可以在有法之中憑藉推理而

被認識到，不需要依賴外在於主題的喻例。由此，他也將改髮

同品的定義改爲｀＇同品指的是，憑藉共通性，所有擁有所證性質的

事物＂。

因此，對於寶藏寂之外的外遍充論者而言，同品由於所證性質

上的共通性而與作爲宗有法的主題相似，故作爲宗有法的主題當

然不屬於同品。另外，昇品 (vipak等）作爲同品的無，指的是在所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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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質上不與主題相似的事物，那麼，昪品自然也不會包含作爲宗有

法的主題。祇有在寶藏寂的內遍充論中，同品才成爲所有擁有所

證性質的事物。但這已經是十一世紀的事情了。

略語表

AVS Antarvyiiptisamarthana, Kajiyama, Y. "The Antarvyiipt

isamarthana of Ratniikarasiinti." B由liotheca philologica et 

philosoph ica Buddhica. Tokyo, The International Rese-arch 

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, Soka University, 

1999. 

HB Hetubindu, Steinkellner, E.; Krasser, H. and W ille, K., 

ed. "Dhannakzrti 's Hetub indu." Sanskrit texts from the 

T ibetan Autonomous Region. Beijing, V ienna: China 

T ibetology Pub. House, Aust r ian Academy of Sciences 

Press, 2016. 

HTU Hetuta ttvopadesa, Tucci G., ed. "Minor Buddh ist Texts 

Part I", Roma: Is. M. E. 0., 1956, pp.261- 274. 

NB/ N印 Nyiiyabindu, i zkii, Malvania D., ed. "Pa~zcf, ita Durveka 

Mifra's Dharmottarapradzpa: Being a sub-commentary 

on Dharmottara's Nyiiyab indu{zkii, a commentary on 

Dharmakzrti 's N yayabindu", Patna: Kash iprasad Jayas

wal Research Institute, 1955. 

NP N yiiyap ravefa: Mironov N. D., ed. "Nyayapravesa ". 

T'oung Pao, 1931, Vol. 28, No. l, p.1-24. 



佛教量論文獻中同品 (sapa态 a) 的定義 |297

NPV Nyayap rave.iav,: tti, Dhruva A. B., ed. "Nyayap ravesa 

Part I", Baroda: Oriental Institute, 1930. 

PVin Pramii~zavini scaya, Hugon, P. and Tomabechi, T., ed. 

"Dhannakzrti 's Pramii~avinikaya Chapter 3." Beijing: 

China T ibetology Publ ishing House, Austr ian Academy of 

Sciences Press, 201 1. 

TBh Tarkabhii.\ii, Krishamacharya, E., ed. "Tarkabhii函 of

Mok -lakara Gupta." Gaekwad's oriental series. Baroda: 

Oriental Institure, 1942. 

TSo Tarkasopana, Tucci G., ed. "Minor Buddh ist Te.Tts Part 

I", Roma: Is. M. E. 0., 1956, pp.275 - 309. 

TS/TSP Tattvasa7?1g raha, -pazzjika, Shast ri, Swami Dwarikadas, 

ed. Tattvasazigraha of Acarya Shantarak.1 ita 在'ith the 

Commentary 'Pazzjika'of Shri Kamalashzla Vol. 1, 

Bauddha Bharati Series, vol. 1. Varanasi: Bauddha 

Bharati, 1968. 


	E:\SCAN_00\SCAN0003.PDF
	E:\SCAN_00\SCAN0004.PDF



